
长沙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规程 DBCJ

DBCJ004-2019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混凝土

应用技术指南

2019-11-01发布 2020-01-01实施

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前 言

本指南为长沙市推荐性技术文件。

为贯彻落实《长沙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管理办法》（长

政办发[2017]20号），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推动“两型社

会”和“品质长沙”建设，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中南大

学编制本指南。编制组经深入调查与研究，认真总结相关科

研与工程应用实践经验、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并在广

泛征求再生骨料混凝土使用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指南。

本指南主要内容包括：1. 总则；2. 术语和符号；3. 基

本规定；4. 再生粗骨料；5. 再生细骨料；6. 建筑垃圾再生

骨料混凝土技术要求及配合比设计；7.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混

凝土施工和质量验收。

本指南由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中南大学负责

具体内容的解释。请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

积累资料，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将意见和资料寄送至中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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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makunlin@c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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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执行国家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政策，实现

资源循环利用，推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在混凝土及其制品中

的应用，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确保质量，

特制定本指南。

1.0.2 本指南规定了长沙地区建筑垃圾加工生产的再生骨

料混凝土技术要求、配合比设计方法、施工工艺、施工质量

检测和验收标准。

1.0.3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混凝土适用于人行道、非机动车

道、广场、停车场、道路垫层以及室内外地坪等中低强度等

级混凝土。根据技术发展，亦可进一步应用于满足工作性、

强度、耐久性以及经济性要求的高强度等级混凝土。

1.0.4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混凝土的设计、施工和检验除应

符合本指南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相关标准、规

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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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建筑垃圾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工程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

等的总称。包括新建、扩建、改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

物、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

料及其他废弃物，不包括经检验、鉴定为危险废物的建筑垃

圾。

2.1.2 再生粗骨料 recycled coarse aggregate

由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砂浆、石或砖瓦等加工而成，

粒径大于 4.75mm的颗粒。

2.1.3 再生细骨料 recycled fine aggregate

由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砂浆、石或砖瓦等加工而成，

粒径不大于 4.75mm的颗粒。

2.1.4 再生骨料混凝土 recycled aggregate concrete

再生骨料部分或全部代替天然骨料配制而成的混凝土。

2.1.5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 replacement ratio of recycled

coarse aggregate

再生骨料混凝土中再生粗骨料用量占粗骨料总用量的

质量百分比。

2.1.6 再生细骨料取代率 replacement ratio of recycled

fine aggr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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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骨料混凝土中再生细骨料用量占细骨料总用量的

质量百分比。

2.1.7 再生骨料胶砂需水量比 water demand ratio of

recycled aggregate mortar

再生骨料胶砂需水量与基准胶砂需水量之比。

2.1.8 再生骨料胶砂强度比 compressive strength ratio of

recycled aggregate mortar

再生骨料胶砂的抗压强度与基准胶砂的抗压强度之比。

2.1.9 净用水量 net water consumption

不包括再生骨料吸水量在内的混凝土拌和用水量。

2.1.10 附加用水量 additional water consumption

再生骨料吸水至饱和面干状态所需的水量。

2.1.11 总用水量 total water consumption

包括再生骨料吸水量在内的混凝土拌和用水量。

2.1.12 净水胶比 net water-binder ratio

净用水量与胶凝材料用量的质量比。

2.1.13 总水胶比 total water-binder ratio

总用水量与胶凝材料用量的质量比。

2.2 符 号

��——再生细骨料的细度模数；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

��——再生细骨料取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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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再生骨料混凝土轴心抗压、轴心抗拉强度标

准值；

��、��——再生骨料混凝土轴心抗压、轴心抗拉强度设

计值；

��t——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抗折强度标准值；

��t,t——再生骨料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
�
、��

�——再生骨料混凝土轴心抗压、轴心抗拉疲劳强

度标准值；

��——剪切变形模量；

��——泊松比；

��——受拉、受压弹性模量；

��t,�——再生骨料混凝土配制强度；

σ——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

��t,�——第 i组试件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值；

���t——n组试件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

n——试件组数；

��t ——单位附加用水量；

��——每立方米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粗骨料的计算

用量；

��� ——再生粗骨料的吸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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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按立方体抗

压强度标准值确定，其中，立方体抗压强度的尺寸效应换算

系数按照普通混凝土取值。

3.0.2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可划分为：C10、

C15、C20、C25、C30、C35、C40、C45和 C50等强度等级。

条文说明：经广泛的实际调研及室内试验测试，目前长

沙市建筑垃圾来源主要以砖瓦结构的旧建筑拆除为主，再生

骨料中含有大量砖和瓦，品质不稳定，因此，虽已有研究表

明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强度可达 C50，但在目前再生

骨料的来源及生产技术条件下，本指南建议现阶段长沙市再

生骨料混凝土适用于 C25及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工程中。

3.0.3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及其制品的放射性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的规定，但下

列情况的建筑垃圾不能用于制备再生骨料：

1 建筑垃圾来自于轻骨料混凝土或加气混凝土砌块；

2 含有大量不易分离的木屑、污泥、沥青等杂质的建

筑垃圾；

3 受环境腐蚀严重（如被硫酸盐侵蚀、被氯盐侵蚀、

受重金属污染、受有机物污染、存在碱骨料反应、碳化严重

等）或有特殊用途（如医院放射室）的建筑垃圾。

3.0.4 所采用的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应能满足所制备的混凝

土性能要求。



·6·

3.0.5 再生骨料的应用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和环保的规定，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生产应减少对环境造成的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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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生粗骨料

4.1 一般规定

4.1.1 制备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的再生粗骨料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的规定。

4.1.2 再生粗骨料按性能要求可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

条文说明：经广泛的实际调研及室内试验测试，目前长

沙市建筑垃圾生产的再生粗骨料中含有大量砖、瓦，导致含

水率和压碎指标偏大，其性能仅能达到Ⅲ类或Ⅲ类以下水平，

但本指南亦列出Ⅰ类、Ⅱ类供参考。

4.2 技术要求

4.2.1 再生粗骨料按粒径尺寸分为连续粒级和单粒级。连

续粒级分为 5mm~16mm、 5mm~20mm、 5mm~25mm、

5mm~31.5mm 四 种 规 格 ， 单 粒 级 分 为 5mm~10mm 、

10mm~20mm和 16~31.5mm三种规格。

4.2.2 再生粗骨料的颗粒级配应符合表 4.2.2的要求。

4.2.3 制备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的再生粗骨料的技术指标

应符合表 4.2.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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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再生粗骨料颗粒级配

公称粒径

（mm）

累计筛余（%）

方孔筛筛孔边长（mm）

2.36 4.75 9.50 16.0 19.0 26.5 31.5 37.5

连

续

级

配

5~16 95~
100

85~
100

30~
60

0~
10 0

5~20 95~
100

90~
100

40~
80 — 0~

10 0

5~25 95~
100

90~
00 — 30~

70 — 0
~5 0

5~31.5 95~
100

90~
100

70~
90 — 15~

45 — 0~
5 0

单

粒

级

5~10 95~
100

80~
100

0~
15 0

10~20 95~
100

85~
00

0~
15 0

16~31.5 95~
00

85~
100

0~
10 0

表 4.2.3 再生粗骨料技术要求

序号 试验项目
指标要求

Ⅰ类 Ⅱ类 Ⅲ类

1 微粉含量（按质量计）（%） ＜1.0 ＜2.0 ＜3.0

2 泥块含量（按质量计）（%） ＜0.5 ＜0.7 ＜1.0

3 吸水率（按质量计）（%） ＜3.0 ＜5.0 ＜8.0

4 针片状颗粒（按质量计）（%） ＜10

5 有机物含量（比色法） 合格

6 硫化物与硫酸盐含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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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3

序号 试验项目
指标要求

Ⅰ类 Ⅱ类 Ⅲ类

7 氯化物含量（%） ＜0.06

8 钢筋、塑料、玻璃、木屑等

杂物含量（按质量计）（%）
＜1.0

9 坚固性（质量损失）（%） ＜5.0 ＜10.0 ＜15.0

10 压碎指标（%） ＜12 ＜20 ＜30

11 表观密度（kg/m³） ＞2450 ＞2350 ＞2250

12 空隙率（%） ＜47 ＜50 ＜53

13 碱骨料反应

经碱骨料反应试验后，由再

生粗骨料制备的试件无裂

缝、酥裂或胶体外溢等现

象，膨胀率应小于 0.10%。

4.3 质量检验

4.3.1 表 4.2.3中项目检验方法及取样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执行。单项试验的最小

取样数量应符合表 4.3.1 的规定，进行多项试验时，如能确

保试样经一项试验后不致影响另一项试验的结果，可用同一

试样进行不同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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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再生粗骨料单项试验取样数量（kg）

序

号
试验项目

各最大粒径（mm）下的最小取样数量

9.5 16.0 19.0 26.5 31.5

1 颗粒级配 10 16 19 25 32

2 微粉含量 8 8 24 24 40

3 泥块含量 8 8 24 24 40

4 吸水率 8 8 24 24 40

5 针片状颗粒含量 8 8 16 16 20

6 有机物含量

按照试验要求的粒级和数量取样7 硫化物与硫酸盐含量

8 氯化物含量

9 杂物含量 15 15 30 30 50

10 坚固性
按照试验要求的粒级和数量取样

11 压碎指标

12 表观密度 8 8 8 8 12

13 空隙率 40 40 40 40 80

14 碱骨料反应 20 20 20 20 20

4.3.2 再生粗骨料的检验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指南中表 4.2.3的所有项目，其

中碱骨料反应可根据需要进行；

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颗粒级配、微粉含量、泥块含量、

吸水率、压碎指标、表观密度、空隙率；

3 进场检验项目包括泥块含量、吸水率、压碎指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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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密度。

4.3.3 再生粗骨料的检验组批规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应按类别、规格及日产量确定

批次：日产量在 2000t及 2000t以下，每 600t为一批，不足

600t亦为一批；日产量超过 2000t且不超过 5000t，每 1000t

为一批，不足 1000t亦为一批；日产量超过 5000t，每 2000t

为一批，不足 2000t亦为一批；对于建筑垃圾来源相同的再

生骨料，日产量不足 600t，应以连续生产不超过 3天且不大

于 600t为一批；

2 进场检验应按同一厂家、同一类别、同一规格、同

一批次，每 400m³或 600t作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400m³或 600t

的亦为一批。

4.3.4 再生粗骨料的检验结果评定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验（含复检）后，各项指标都符合本指南的相应

类别规定时，可判为合格品；

2 若有一项性能指标不符合本指南表 4.2.3的要求时，

则应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进行复

检，复检结果合格的，则判定该产品为合格品；复检结果不

合格的，则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品；

3 对于性能指标不满足本指南表 4.2.3的再生粗骨料，

但经过试验验证能够满足所制备混凝土产品的性能要求时，

可用于强度等级C25及以下的非结构混凝土及小型混凝土预

制构件。

条文说明：基于长沙市目前的再生骨料来源和加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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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再生粗骨料的吸水率和压碎指标偏大，但经过试验和现

场应用表明，性能指标不满足表 4.2.3 的再生粗骨料经试验

试配，所制备的混凝土及其制品的相关性能满足使用要求并

检验合格后，仍可用于强度等级 C25及以下的非结构混凝土

（如道路垫层）或小型混凝土预制构件（如路缘石）。

4.3.5 生产再生粗骨料的过程中，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

进行型式检验：

1 新产品投产时；

2 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

3 原材料发生重大变化时；

4 正常生产时，每年一次；

5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要求检验时。

4.3.6 出厂的再生粗骨料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内容包

括：

1 再生骨料的名称、类别、规格和生产厂信息（厂名、

地址和电话等）；

2 批量编号及供货数量；

3 检验结果、日期、执行标准；

4 合格证编号及发放日期；

5 检验部门及检验人员签章；

6 注意事项等。

4.3.7 再生粗骨料进场时，应按规定批次检查型式检验报

告、出厂检验报告及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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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储存和运输

4.4.1 存储时，再生粗骨料应按照类别、规格分别堆放，

防止人为碾压和产品污染。

4.4.2 运输时，应认真清扫车船等运输设备，并采取措施

防止混入杂物，防止粉尘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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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生细骨料

5.1 一般规定

5.1.1 制备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的再生细骨料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的规定。

5.1.2 再生细骨料按性能要求可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

条文说明：经广泛的实际调研及室内试验测试，目前长

沙市建筑垃圾生产的再生细骨料仅能达到Ⅲ类或Ⅲ类以下

水平，但本指南亦列出Ⅰ类、Ⅱ类供参考。

5.1.3 再生细骨料按细度模数分为粗、中、细三种规格，

其细度模数��分别为：

粗：��=3.7~3.1

中：��=3.0~2.3

细：��=2.2~1.6

5.2 技术要求

5.2.1 再生细骨料的颗粒级配应符合表 5.2.1的要求。

表 5.2.1再生细骨料颗粒级配

方孔筛筛孔边长
累计筛余（%）

1级配区 2级配区 3级配区

9.50 mm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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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1

方孔筛筛孔边长
累计筛余（%）

1级配区 2级配区 3级配区

4.75 mm 10~0 10~0 10~0

2.36 mm 35~5 25~0 15~0

1.18 mm 65~35 50~10 25~0

600 μm 85~71 70~41 40~16

300 μm 95~80 92~70 85~55

150 μm 100~85 100~80 100~75

注：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
规定，除 4.75 mm 和 600 μm 筛档外，再生细骨料的实际颗粒级

配与表中数字相比可以略有超出，但是超出总量应小于 5%。

5.2.2 制备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的再生细骨料的技术指标

应符合表 5.2.2的规定。

表 5.2.2再生细骨料技术要求

序

号
试验项目

指标要求

Ⅰ类 Ⅱ类 Ⅲ类

1 微粉

含量（%）

亚甲蓝值＜1.4
或合格

＜5.0 ＜7.0 ＜10.0

亚甲蓝值≥1.4
或不合格

＜1.0 ＜3.0 ＜5.0

2 泥块含量

（按质量计）（%）
<1.0 ＜2.0 ＜3.0

3 云母含量

（按质量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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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2.2

序

号
试验项目

指标要求

Ⅰ类 Ⅱ类 Ⅲ类

4 轻物质含量

（按质量计）（%）
＜1.0

5 有机物含量（比色

法）
合格

6 硫化物及硫酸盐

含量（%）
＜2.0

7 氯化物含量（%） ＜0.06

8 坚固性

（质量损失）（%）
＜8.0 ＜10.0 ＜12.0

9 单级最大压碎

指标（%）
＜20 ＜25 ＜30

10 再生骨料胶砂

需水量比（%）

细 中 粗 细 中 粗 细 中 粗

<
1.35

<
1.30

<
1.20

<
1.55

<
1.45

<
1.35

<
1.80

<
1.70

<
1.50

11 再生骨料胶砂

强度比（%）

细 中 粗 细 中 粗 细 中 粗

>
0.80

>
0.90

>
1.00

>
0.70

>
0.85

>
0.95

>
0.60

>
0.75

>
0.90

12 表观密度（kg/m³） ＞2450 ＞2350 ＞2250

13 堆积密度（kg/m³） ＞1350 ＞1300 ＞1200

14 空隙率（%） ＜46 ＜48 ＜52

15 碱骨料反应

经碱骨料反应试验后，由再生细骨料制

备的试件无裂缝、酥裂或胶体外溢等现

象，膨胀率应小于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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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质量检验

5.3.1 表 5.2.2中项目的检验方法及取样方法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建设用砂》GB/T 14684执行。单项试验的最小取样数

量应符合表 5.3.1 的规定，进行多项试验时，如能确保试样

经一项试验后不致影响另一项试验的结果，可用同一试样进

行不同的试验。

表 5.3.1 再生细骨料单项试验取样数量（kg）

序号 试验项目 最小取样数量

1 颗粒级配 5

2 微粉含量 5

3 泥块含量 20

4 云母含量 1

5 轻物质含量 4

6 有机物含量 2

7 硫化物与硫酸盐含量 1

8 氯化物含量 5

9 坚固性 20

10 压碎指标 30

11 再生骨料胶砂需水量比 20

12 再生骨料胶砂强度比 20

13 表观密度 3

14 堆积密度与空隙率 5

15 碱骨料反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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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再生细骨料的检验项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指南中表 5.2.2的所有项目，其

中碱骨料反应可根据需要进行；

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颗粒级配、细度模数、微粉含量、

泥块含量、再生骨料胶砂需水量比、表观密度、堆积密度和

空隙率；

3 进场检验项目包括泥块含量、再生骨料胶砂需水量

比和表观密度。

5.3.3 再生细骨料的检验组批规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应按同分类、同规格，每 600t

为一批，不足 600t亦为一批；

2 进场检验应按同一厂家、同一类别、同一规格、同

一批次，每 400m³或 600t作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400m³或 600t

的亦为一批。

5.3.4 再生细骨料的检验结果评定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验（含复检）后，各项指标都符合本指南的相应

类别规定时，可判为合格品；

2 若有一项性能指标不符合本指南表 5.2.2的要求时，

则应从同一批产品中加倍取样，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进行复

检，复检结果合格的，则判定该产品为合格品；复检结果不

合格的，则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品；

3 对于性能指标不满足本指南表 5.2.2的再生细骨料，

但经过试验验证能够满足所制备混凝土产品的性能要求时，

可用于强度等级C25及以下的非结构混凝土及小型混凝土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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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构件。

条文说明：基于长沙市目前的再生骨料来源和加工水平，

通常再生细骨料的单级最大压碎指标和再生骨料胶砂需水

量比偏大，但经过试验和现场应用表明，性能指标不满足表

5.2.2的再生细骨料经试验试配，所制备的混凝土及其制品的

相关性能满足使用要求并检验合格后，仍可用于强度等级

C25及以下的非结构混凝土（如道路垫层）或小型混凝土预

制构件（如路缘石）。

5.3.5 生产再生细骨料的过程中，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

进行型式检验：

1 新产品投产时；

2 生产工艺发生变化时；

3 原材料发生重大变化时；

4 正常生产时，每年一次；

5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要求检验时。

5.3.6 出厂的再生细骨料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内容包

括：

1 再生骨料的名称、类别、规格和生产厂信息（厂名、

地址和电话等）；

2 批量编号及供货数量；

3 检验结果、日期、执行标准；

4 合格证编号及发放日期；

5 检验部门及检验人员签章；

6 注意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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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再生细骨料进场时，应按规定批次检查型式检验报

告、出厂检验报告及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

5.4 储存和运输

5.4.1 存储时，再生细骨料应按照类别、规格分别堆放，

防止人为碾压和产品污染。

5.4.2 运输时，应认真清扫车船等运输设备，并采取措施

防止混入杂物，防止粉尘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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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混凝土

技术要求及配合比设计

6.1 一般规定

6.1.1 Ⅰ类再生粗骨料可用于配制各种强度等级的再生骨

料混凝土；Ⅱ类再生粗骨料可用于配制 C40及以下强度等级

的再生骨料混凝土；Ⅲ类再生粗骨料用于配制 C25及以下强

度等级的再生骨料混凝土，不宜用于配制有抗冻性要求的混

凝土。

条文说明：由于Ⅰ类再生粗骨料品质已基本达到常用天

然粗骨料的品质，所以其应用不受强度等级限制；为充分保

证结构安全，达到Ⅱ类产品指标要求的再生粗骨料可以用于

配制不高于 C40的再生骨料混凝土；Ⅲ类再生粗骨料由于品

质相对较差，可能对较高强度的再生骨料混凝土性能带来不

利影响，所以其仅可用于 C25以下的再生骨料混凝土，且由

于吸水率等指标相对较高，因此不宜用于有抗冻要求的混凝

土。

目前长沙地区的建筑垃圾尚不能制备出大量 I类和 II类

再生粗骨料，但本指南亦列出Ⅰ类、Ⅱ类再生粗骨料可以配

制的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仅供参考。

6.1.2 Ⅰ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配制 C40及以下强度等级的

再生骨料混凝土；Ⅱ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配制 C25及以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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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级的再生骨料混凝土；Ⅲ类再生细骨料不宜用于配制混

凝土。

条文说明：尽管Ⅰ类再生细骨料主要技术性能已经基本

达到常用天然砂的品质，但是由于再生细骨料中往往含有水

泥石颗粒或粉末，而且目前采用再生细骨料配制混凝土的应

用实践相对较少，所以对再生细骨料在混凝土中的应用比再

生粗骨料限制严格一些。Ⅲ类再生细骨料由于品质较差，不

宜用于混凝土。

目前长沙地区的建筑垃圾尚不能制备出大量 I类和 II类

再生细骨料，但本指南亦列出Ⅰ类、Ⅱ类再生细骨料可以配

制的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仅供参考。

6.1.3 再生骨料混凝土不得用于严酷环境下使用的混凝土

（如氯盐、硫酸盐侵蚀环境等）、预应力混凝土、具有防水

要求的地下结构混凝土。

条文说明：再生骨料往往会增大混凝土的收缩，由此可

能增大预应力损失，所以本指南从严规定再生骨料混凝土不

得用于预应力混凝土；再生骨料混凝土吸水率等指标相对较

高，不宜用于具有防水要求的地下结构混凝土。

6.1.4 再生骨料混凝土中的再生骨料取代率宜通过已有技

术资料和混凝土性能要求确定。当缺乏技术资料时，再生骨

料取代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Ⅰ类再生粗骨料取代率可不受限制；

2 再生细骨料以及Ⅱ类、Ⅲ类再生粗骨料取代率不应

大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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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再生骨料混凝土中已掺用Ⅲ类再生粗骨料时，不

宜再掺入再生细骨料。

条文说明：Ⅰ类再生粗骨料品质较好，可以按照常用天

然骨料来使用，所以其取代率可不受限制；对于再生细骨料

以及Ⅱ类、Ⅲ类再生粗骨料，为了控制和易性和保证强度，

在缺乏技术资料时，再生细骨料以及Ⅱ类、Ⅲ类再生粗骨料

取代率不应大于 50%；Ⅲ类再生粗骨料和再生细骨料的品质

都相对较差，因此当再生骨料混凝土中已掺用Ⅲ类再生粗骨

料时，不宜再掺入再生细骨料。

6.2 原材料及性能要求

6.2.1 天然粗骨料和天然细骨料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和《建设用砂》GB/T 14684

的规定。

6.2.2 再生粗骨料和再生细骨料应符合本指南第 4、5章的

规定。

6.2.3 水泥宜采用通用硅酸盐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的规定；当采用其它品种水泥时，

其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6.2.4 拌合用水和养护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

用水标准》JGJ 63的规定。

6.2.5 用于再生骨料混凝土中的矿物掺合料可包括粉煤灰、

粒化高炉矿渣粉、硅灰、沸石粉、钢渣粉等；可采用两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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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以上的矿物掺合料按一定比例混合使用。矿物掺合料应

分别符合相关现行国家标准和现行行业标准，《用于水泥和

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

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

GB/T 27690、《混凝土和砂浆用天然沸石粉》JG/T 3048和《用

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GB/T 20491的规定以及相关标

准的规定。

6.2.6 外加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和《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的规定。

6.3 技术要求

6.3.1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拌合物性能、力学性能、长期性

能和耐久性能、强度检验评定及耐久性检验评定等，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的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再生骨料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按现行

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执行；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及试件尺寸换算系数按现行

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执行；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普通

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执行；

质量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的规定；强度检验评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的规定；耐久性的检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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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JGJ/T

193的规定。

6.3.2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轴心抗压、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t、��t，轴心抗压、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应分别按照

表 6.3.2-1、表 6.3.2-2取值。

表 6.3.2-1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轴心强度标准值（N/mm²）

强度
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

C15 C20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t 10.0 13.4 16.7 20.1 23.4 26.8 29.6 32.4

��t 1.27 1.54 1.78 2.01 2.20 2.39 2.51 2.64

表 6.3.2-2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轴心强度设计值（N/mm²）

强度
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

C15 C20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 7.2 9.6 11.9 14.3 16.7 19.1 21.1 23.1

�� 0.91 1.10 1.27 1.43 1.57 1.71 1.80 1.89

6.3.3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抗折强度标准值可按式 6.3.3计算。

,0.75rk cu kf f
（6.3.3）

式中：��t,t——再生骨料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即

强度等级）（N/mm²）。

条文说明：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抗折强度与抗压强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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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式参考了上海市地方标准《再生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DG/TJ08-2018-2007 中的公式，是上海地标编制组基于国内

外具有代表性的 528组再生骨料混凝土试验数据的统计回归

分析基础之上得出的。

6.3.4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轴心抗压、轴心抗拉疲劳强度标

准值��
�
、��

�
，剪切变形模量��，泊松比��均可按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相关规定取值。

6.3.5 仅掺用Ⅰ类再生粗骨料配制的再生骨料混凝土，其

受拉、受压的弹性模量��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B 50010的相关规定取值。其它情况下配制的再生

骨料混凝土，其弹性模量宜通过试验确定；在缺乏试验条件

或技术资料时，可按表 6.3.5的规定取值。

表 6.3.5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N/mm²）

强度 C15 C20 C25 C30 C35 C40 C45 C50

�� 1.83 2.08 2.27 2.42 3.15 3.25 3.35 3.45

条文说明：表 6.3.5 参考了上海市地方标准《再生混凝

土应用技术规程》DG/TJ08-2018-2007 中的数据，该数据是

上海地标编制组基于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 528组再生骨料混

凝土实验数据统计回归分析后得到的。表 6.3.5 的取值相比

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取值都

相应有所折减，这是考虑到再生骨料对混凝土力学性能的影

响，基于试验验证而给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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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耐久性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

计规范》GB/T 50476和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

耐久性设计规范》JTG/T 3310的相关规定，当再生骨料混凝

土设计使用年限分别为 30年或 50年时，其耐久性宜符合表

6.3.6所示。

表 6.3.6 再生骨料混凝土耐久性基本要求

环境

类别

设计使用年限
最大氯

离子含

量（%）

最大

碱含量

（kg/m³）

50年 30年

最低

强度等级

最大

水胶比

最低

强度等级

最大

水胶比

Ⅰ-A C25 0.55 C25 0.55 0.2 3.0

Ⅰ-B C30 0.50 C25 0.55 0.15 3.0

Ⅰ-C C35 0.45 C30 0.50 0.15 3.0

注：1 氯离子含量是指氯离子占胶凝材料总量的百分比；

2 当使用非碱活性骨料时，对混凝土中的碱含量可不做限制。

条文说明：根据《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的规定，一般环境（Ⅰ类环境）是指无冻融、无氯化

物和其它化学腐蚀物质作用的环境，主要破坏是由于保护层

混凝土碳化引起钢筋锈蚀导致的。其中Ⅰ-A、Ⅰ-B、Ⅰ-C分

别指轻微一般环境（室内干燥环境、永久的静水浸没环境）、

轻度一般环境（非干湿交替的室内潮湿环境、非干湿交替的

露天环境、长期湿润环境）、中度一般环境（干湿交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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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范围内的环境对配筋混凝土结构的作用程度属

于一般环境。因此本指南仅规定了Ⅰ类环境下再生骨料混凝

土耐久性的基本要求。由于长沙市建筑垃圾中含有大量碎砖

瓦，制备的再生骨料吸水率、压碎指标等指标较天然骨料大，

这些指标可能影响混凝土耐久性或长期性能。所以，为了确

保安全，本规程参照《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

和《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对最低强度

等级、最大水胶比、最大氯离子含量、最大碱含量等指标的

要求相对于《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中的相关规定

均相应提高了一级要求。

6.4 配合比设计

6.4.1 再生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经济合理，且应满足

混凝土强度及其它力学性能、拌合物性能、长期性能和耐久

性能的要求。

6.4.2 再生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的规定。

6.4.3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用水量可分为净用水量和附加用

水量两部分。再生骨料采用预湿处理时，可不考虑附加用水

量，用水量应直接按净用水量确定。

条文说明：再生骨料的吸水率较大，因此在进行配合比

设计时必须要考虑附加用水量。但是预湿处理后的再生骨料

已经处于饱和面干状态，因此不用重复考虑其吸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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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再生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宜采用绝对体积法进行。

在不使用引气型外加剂时，含气量可取 1%。

条文说明：再生骨料混凝土宜采用体积法进行配合比计

算，而不宜采用质量法，这主要基于不同等级、不同取代率

的再生粗骨料配制的再生骨料混凝土，其表观密度可在较大

范围内变动考虑的。

6.4.5 再生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根据已有技术资料和混凝土性能要求，确定再生粗

骨料取代率（��）和再生细骨料取代率（��），其中��和��
应满足本指南 6.1.4的要求；

2 确定再生骨料混凝土的配制强度，按下式确定：

, , 1.645cu o cu kf f   （6.4.5-1）

式中：��t,�——再生骨料混凝土配制强度（N/mm²）；

��t,t——再生骨料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这

里取混凝土的设计强度等级值（N/mm²）；

σ——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N/mm²）。

3 确定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σ），按下列规定

确定：

1）对于不掺再生细骨料的混凝土，当仅掺Ⅰ类再生粗

骨料或Ⅱ类、Ⅲ类再生粗骨料取代率（��）小于 30%时，σ

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的

规定取值。

2）对于不掺用再生细骨料的混凝土，当Ⅱ类、Ⅲ类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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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粗骨料取代率（��）不低于 30%时，σ值应根据相同再生

粗骨料掺量和同强度等级的同品种再生骨料混凝土统计资

料计算确定，计算公式如式 6.4.5-2。计算时，强度试件组数

不应小于 30组。

2 2
,

1=
1

n

cu i fcu
i
f nm

n
 






（6.4.5-2）

式中： σ——混凝土强度标准差（N/mm²）；

��t,�——第 i组试件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值（N/mm²）；

���t——n组试件的立方体抗压强度平均值（N/mm²）；

n——试件组数。

对于强度等级不大于 C20的再生骨料混凝土，当σ计算

值不小于 3.0 N/mm²时，应按计算结果取值；当σ计算值小于

3.0 N/mm²时，σ应取 3.0 N/mm²。

对于强度等级大于C20且不大于C50的再生骨料混凝土，

当σ计算值不小于 4.0 N/mm²时，应按计算结果取值；当σ计

算值小于 4.0 N/mm²时，σ应取 4.0 N/mm²。

3）当无统计资料时，对于仅掺再生粗骨料的再生骨料

混凝土，其σ值可按表 6.4.5的规定取值。

表 6.4.5 再生骨料混凝土抗压强度标准差推荐值

强度等级 ≤C20 C25、C30 C35-C50

σ（N/mm²） 4.0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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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掺用再生细骨料的再生骨料混凝土，也应根据相同

再生骨料掺量和同强度等级的同品种再生骨料混凝土统计

资料计算确定σ值。计算时，强度试件组数不应小于 30组。

对于各强度等级的再生骨料混凝土，当σ计算值小于表 6.4.5

中对应值时，应取表 6.4.5中对应值。当无统计资料时，σ值

也可按表 6.4.5选取。

条文说明：由于Ⅰ类再生粗骨料品质已经相当于天然骨

料，所以对于仅掺Ⅰ类再生粗骨料的再生骨料混凝土可以视

其为常规混凝土；如果掺用Ⅱ类、Ⅲ类再生粗骨料，但是取

代率小于 30%，由于再生骨料掺量较小，对混凝土性能影响

有限，此时也可以视为常规混凝土，所以对于仅掺Ⅰ类再生

粗骨料或Ⅱ类、Ⅲ类再生粗骨料取代率（��）小于 30%时，

抗压强度标准差σ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

计规程》JGJ 55的规定。当再生粗骨料掺量较大，例如当Ⅱ

类、Ⅲ类再生粗骨料取代率（��）不小于 30%时，由于建筑

垃圾来源的复杂性、再生粗骨料品质的离散性导致其对混凝

土性能的影响相应增大，这种情况下，根据统计资料计算时，

为了更好地保证统计数据的代表性，本指南规定强度试件组

数提高到不小于 30组（《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

要求是不小于 25组），为了保证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具有良

好的富余度，进一步降低再生骨料离散性带来的影响，本规

程对σ计算值的最低限值做出了相应的下限要求。

当无统计资料时，对于仅掺再生粗骨料的再生骨料混凝

土，其σ值可按表 6.4.5 确定。表 6.4.5 取值比上述计算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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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限相应增大，目的是保证无统计资料时的配制强度富余度

足够。

掺用再生细骨料或同时掺用再生细骨料和再生粗骨料

的再生骨料混凝土，混凝土强度的影响因素往往更复杂，此

时，也应根据统计资料计算确定σ值。计算时，强度试件组

数同样提到 30 组，σ要取计算值和表 6.4.5 中对应值中的大

者，取值要求更高；当无统计资料时，抗压强度标准差σ也

按表 6.4.5 取值。此处规定偏严格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保证

再生细骨料复杂影响情况下的配制强度。

4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55确定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水胶比和单位用水量作为其净

水胶比和单位净用水量，并通过试验确定外加剂的品种和掺

量；

5 参考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流程》

JGJ 55的方法，由净水胶比和单位净用水量计算出每立方再

生骨料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用量，并通过试验确定掺合料的品

种和掺量，进而确定每立方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水泥用量；

6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55确定再生骨料混凝土砂率的取值，确定基准混凝土配

合比中的粗、细骨料用量，并以此为基础，根据已确定的再

生粗骨料取代率（��）和再生细骨料取代率（��），计算再生

骨料用量；

7 根据再生粗骨料的用量及其吸水率计算出单位附加

用水量，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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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 g g wgm m W
（6.4.5-3）

式中：��t ——单位附加用水量（kg）；

��——每立方米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粗骨料的计

算用量（kg）；

��� ——再生粗骨料的吸水率（%）。

8 通过试配及调整，确定再生骨料混凝土最终配合比，

配制时，应根据工程具体要求采取控制拌合物坍落度损失的

相应措施。

条文说明：进行再生骨料混凝土试配时，应观察坍落度

在 1h和 2h的损失情况，并根据坍损情况进行外加剂和混凝

土配合比的调整，确保满足施工性能的需要。

6.4.6 再生骨料混凝土配合比的试配和调整应参照现行行

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流程》JGJ 55的规定进行。

6.4.7 对耐久性有设计要求的再生骨料混凝土应进行相关

耐久性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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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混凝土施工和质量验收

7.1 制备和运输

7.1.1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混凝土原材料的储存和计量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混凝

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和《预拌混凝土》GB/T 14902

的相关规定。

7.1.2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搅拌和运输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混凝土结构

施工规范》GB 50666 和《预拌混凝土》GB/T 14902 的相关

规定。

7.2 浇筑和养护

7.2.1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浇筑和养护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和《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的相关规定。

7.3 施工质量验收

7.3.1 建筑垃圾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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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

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此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

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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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2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

3 《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

4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2

5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 50107

6 《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 50119

7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 50164

8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9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GB/T 50476

10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666

11 《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GB/T 50743

12 《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

13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 1596

14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

15 《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

16 《建设用砂》GB/T 14684

17 《建设用卵石、碎石》GB/T 14685

18 《预拌混凝土》GB/T 14902

19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18046

20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GB/T 2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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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 25176

22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

23 《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GB/T 27690

24 《混凝土和砂浆用天然沸石粉》JG/T 3048

25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流程》JGJ 55

26 《混凝土用水标准》JGJ 63

27 《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JGJ/T 193

28 《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JGJ/T 240

29 《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JTG/T 3310

30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

31 《再生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DG/TJ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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